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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刑法概要 

 

一、甲、乙兩遊客分別乘坐 A、B兩船夜遊日月潭，兩船在潭中相撞，甲、乙兩人分別落水，A船

之船長丙見死不救；B船船長丁只救起甲而沒救起乙，致乙因而溺死，問丙、丁之罪責？ 

【擬答】： 

丙見死不救的行為，構成殺人罪之不純正不作為犯（刑法第 271 條第 1項、第 15 條）： 

客觀上，丙放任乙死亡之風險擴大，顯屬不作為；其次，丙為 A船船長，依照船員法第

74條規定，於船舶碰撞時，船長在合理的範圍內有義務救助船員及旅客，不論該陷於危

難者是否為自己船舶上之人，換言之，丙屬於「依照法令」而負有保證人地位之人，其對

於乙之死亡具有救助義務。而丙之不作為與乙之死亡間具有擬制的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

性；主觀上，「見死不救」至少具有殺人之間接故意。 

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丁沒有救起乙的行為，構成殺人罪之不純正不作為犯（刑法第271 條第 1項、第 15條）： 

客觀上，丁為 B船船長，依照上述船員法之規定，丁對於落水者具有保證人地位，而丁

不作為之行為為與乙之死亡間具有擬制的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丁放任乙

溺斃，應有殺人故意。 

於違法性所應探討者為，丁僅就起甲而為救起乙，其捨棄乙之不作為，得否依照「義務

衝突」之法理而阻卻違法？ 

義務衝突屬法無明文但學說上普遍所承認之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依照學說定義，義

務衝突應具備下列要件： 

I.有數個等價的作為義務同時存在； 

II.數個作為義務間具有排斥關係，行為人只能履行其中一部份； 

III.行為人已經盡其所能履行其所能履行的部分，且履行部分的法益並未輕於未履行

的部分； 

IV.造成此局面，並非可歸責於行為人所致。 

於本題，關鍵在於，丁沒有救起乙，是否係因救起甲之後可能因體力不堪負荷等因素

而無法繼續救援？亦即是否符合第二要件？依提所示，丁似無不能繼續救援之情事，

因此，難認為其符合上述之第二要件，亦即，依照當時情況，此二義務間並非衝突而

只能履行一部份，因此，難認丁之行為得依照義務衝突阻卻違法。 

丁亦無其他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丙、丁二人不成立共同正犯： 

乙之死亡雖係因丙、丁二人之共同不作為所造成，然而，共同正犯之成立必須要具備「共

同行為決意」（犯意聯絡）之要件，本題中，就當時情形，丙、丁二人顯然不可能有犯意

聯絡，因此，此二人僅為「平行正犯」（同時犯），各自成立殺人罪之不純正不作為犯，

而不成立共同正犯。 

 

二、甲、乙、丙三人聽說丁家中藏有寶物，欲往丁家行竊，相約三人中任何一人遇丁抵抗即出刀

將丁制伏。某夜，甲、乙、丙同往丁家，不料丁剛好外出，而由丁之成年兒子戊在家看門，

甲、乙、丙在客廳暗中摸索寶物，誤觸警鈴而驚醒戊起床與丙對打，戊因練過武術將丙之刀

擊落並制伏丙，試問甲、乙、丙之罪責？ 

【擬答】： 

甲、乙、丙三人進入丁宅行竊的行為，構成第 321 條第 2項之加重竊盜未遂罪之共同正犯

（第 321 條第 2項、第 28 條）： 

主觀上，此三人具有竊盜故意與不法所有意圖；客觀上，依提所示其並未順利竊取財物，

且依照實務見解，此三人業已「接近及物色財物」，顯屬本罪之著手，而其又符合本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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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1款侵入住宅、第3款攜帶兇器、第3款結夥三人之加重。而此三人也具備共同行為

決意（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之要件，屬於共同正犯（第28條）。 

甲乙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甲乙丙成立加重強盜未遂罪之共同正犯（第 330 條、第 321 條、第 28 條）： 

依提所示，甲乙丙於事前已經約定遇到抵抗應出刀制服，因此，其犯意聯絡之範圍包含

強盜，故本題並無共同正犯逾越之問題，何先敘明。 

主觀上，此三人具有強盜故意與不法所有意圖；客觀上，丙業已著手於強暴行為，屬本

位之著手，也符合上述之加重竊盜罪要件（第 330 條準用第 321 條），而如前所述，此

三人也具備共同正犯之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要件，因此，甲乙雖未為強暴之行為，但依

照共同正犯交互歸責之法理，仍無礙於此三人成立加重強盜未遂罪之共同正犯。 

又，雖然丙揮刀所攻擊之人為戊，而非原先所計畫之丁，然而此屬於等價客體錯誤，依

照法定符合說並不阻卻故意，因此，仍無礙於加重強盜未遂罪之成立。 

甲乙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丙與戊對打部分，因依題所示戊並未受傷，且傷害不罰未遂，因此無須討論第 277 條第 1

項之普通傷害罪。 

競合： 

此種先犯竊盜，而後被事主發現而改行強暴脅迫之情形，學理上稱為「轉念強盜」，依

照多數見解，由於（加重）竊盜罪與其後所為犯之（加重）強盜罪保護法益均屬相同，

因此依照不罰前行為之法理，僅需論以其後所違犯之（加重）強盜罪即為已足。 

因此，甲乙丙僅需論以加重強盜未遂罪之共同正犯（第330條、第321條、第28條） 

 

三、甲為幼稚園老師，乙為小班幼童，乙在娃娃車中與同學吵架而被甲處罰，甲將乙關在娃娃車

中，甲至中午始想起乙仍關在酷熱汽車中已逾三小時，甲打開車門發現乙已休克，送醫後死

亡。試問甲之罪責？ 

【擬答】： 

甲將乙關進娃娃車之行為，成立刑法第 302 條第 1項之私行拘禁罪： 

客觀上，甲將乙關入娃娃車內，剝奪了乙的身體行動自由，顯屬私行拘禁之行為；主觀

上，甲具有私行拘禁之故意。 

於違法性，應探討甲為幼稚園老師，得否認為其行為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就第 22 條業務上正當行為而言，必須要求此一行為屬於業務上之「正當行為」，幼稚

園老師雖屬業務，一般而言也允許老師適度的懲戒學童（如罰站數分鐘之類），然本

題中之懲戒對於幼稚園學童而言顯屬過當，難認為係業務上之「正當」行為，故不得

依此阻卻違法。 

再就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而言，此處可能要探討的是教師懲戒權。雖然依法教師並無

權懲戒學生，但學說上有認為此屬於法規阻卻違法事由。姑且不論應否承認此種超法

規阻卻違法事由，若肯認之，仍難認為此種情形得阻卻違法，蓋縱使承認此種阻卻違

法事由，該懲戒權的行使也必須「合理且適當」，而如前所述，將幼稚園學童關進密

閉的娃娃車中顯然已屬過當，甲本可選擇其他更溫和的手法（如命乙於教室或走廊罰

站），因此，甲之行為亦不得依此阻卻違法。 

甲無其他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甲的上述行為，成立刑法第 302 條第 2項之私行拘禁致死罪： 

在客觀上，如上所述，甲有基礎行為（私行拘禁），後來乙因天氣炎熱而休克死亡，其

間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在主觀上，甲對於私行拘禁之行為屬於故意，而對於

乙死亡之結果，顯然並非故意，然而甲身為幼稚園老師，應知悉幼童身體對悶熱、缺氧

之忍受能力應低於成年人，卻仍將乙留置於娃娃車內而離去，不論依照學說上的標準

（對重結果有過失）或是實務上的標準（對重結果有客觀預見可能性），甲對此重結果

均應負責。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結論：甲成立刑法第 302 條第 2項之私行拘禁致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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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於民國 103 年喝春酒後駕車回家，途中闖紅燈撞傷乙，甲不但未停下救乙，反而加速逃離

現場，但於一公里外撞倒路樹而被警察查獲，酒測已超過標準值，問甲該當何罪？ 

【擬答】： 

甲酒後駕車的行為，成立刑法第 185 條之 3第 1項第 1款之醉態駕駛罪： 

客觀上，甲飲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且酒測值符合本條所訂之標準，該當本罪之要

件；主觀上，甲具有本罪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甲開車撞傷乙的行為，成立刑法第 284 條第 1項之過失傷害罪： 

甲開車撞擊乙的行為與其受傷之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因此具有過失。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甲撞傷乙後離去的行為，成立刑法第 185 條之 4之肇事逃逸罪： 

客觀上，甲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肇事，致人受傷而逃逸，符合本罪之要件；主觀上，甲具

有本罪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甲的上述行為，成立刑法地 294 條第 1項之義務遺棄罪： 

遺棄罪之成立必須被害人屬於「無自救力之人」，本題中並未說明乙被撞受傷後是否陷

於無自救力（如傷重昏迷），若否，則不成立本罪。以下假設乙屬無自救力之人討論本

罪： 

客觀上，甲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對於車禍受傷之人有救助義務，甲竟未救助反而離

去，顯屬本條所稱之對於無自救力人不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保護；主觀上，甲具有本

罪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故成立本罪。 

競合 

甲所觸犯的過失傷害與醉態駕駛二罪，二者係出於一行為所違犯，而侵害數法益，應依

第 55 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 

甲所觸犯的有義務遺棄與肇事逃逸二罪應如何競合，應視肇事逃逸罪之保護法益為何而

定： 

若認為肇事逃逸罪之保護法益屬於「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則本罪與遺棄罪應

屬法條競合特別關係，論以肇事逃逸最即為已足。 

若認為本罪之保護法益屬於「公眾往來安全」、「民事求償權」或「肇事責任釐

清」，則由於本罪法益與遺棄罪不同，應與遺棄罪依第 55 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本

文認為肇事逃逸罪之保護法益應非被害人之生命身體，故採此說，與遺棄罪想像競

合。 

最後，上述犯罪再依照第 50、51 條實質競合數罪併罰。 


